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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15 号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事后审

查中关注如下事项：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6 亿元，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9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86

亿元，且你公司自 2012年以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多年持续为负数。请你公司结合公司目前经营环境、同

行业公司情况、现金流量状况、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主要产品盈利

能力，分析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负的原因，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具

备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 

2.关于偿债能力。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负债为 32.72

亿元，流动比率 0.43，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95.94%，此外，你公

司 2018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2.70亿元，其中 1.14亿元货币资金权利受

限。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流动负债偿还情况，

逾期债务情况及占比（如有）。 

（2）报告期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9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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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说明在主营业务亏损的情况下你公司产生大额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的主要原因，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正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3）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达到 9.77亿元，请你公司结

合被担保方目前的经营情况、资产规模及资信状况，评估你公司是否

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如是，请充分进行提示，并说明你公司是

否就关联担保相关风险制定了切实有效的防范应对措施，如有，请进

行披露。 

（4）结合生产经营现金流情况、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

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评估公司的偿债能力，说明是否存在债务逾期

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 

3.关于处置宜化投资。2017年 12月 19日你公司将湖北宜化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化投资”）49%股权转让给湖北枫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枫泽”），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29,562.33 万元。本报告期内，你公司转让公司子公司宜化投资剩余

股权，共确认投资收益 60,887.16万元，其中 29,562.33万元为 2017

年处置 49%股权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在本期转为投资收益。请你公司

说明以下问题，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2017年 12月 30日，你公司将宜化投资 31%表决权委托给

湖北枫泽，在此情况下你公司仍将宜化投资纳入 2017年年报合并范

围。请你公司说明对宜化投资丧失控制权的时点及判断依据。 

（2）你公司通过在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形式分步转让

了宜化投资 49%、45%和 6%的股权。请你公司说明几次公开征集受

让方是否考虑了彼此的影响或互为条件，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及

判断依据，分步说明你公司处置宜化投资 100%股权的会计处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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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理性。 

4.关于处置重庆宜化。报告期内你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处

置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宜化”）100%股权，请你

公司说明以下问题，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说明该次重组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核算过程、确认的时

点及判断依据。 

（2）该次重组中，你公司向重庆宜化购买北京宜化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宜化”）49%股权，交易金额为北京宜化 49%股

权的账面价值 2,908.63万元。根据你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北京宜化 2018 年 1-8 月净利润为-17.96 万元，

而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中确认北京宜化投资收益为-1,323.89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北京宜化 2018年全年亏损金额较 2018年前 8个月大幅

上升的原因，你公司在重组问询函回函中“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作为剥离股权的价值是公允的”的说法是否合理，以账面价值

购入北京宜化 49%股权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3）根据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期间的盈利和亏损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前述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核算过程和会计处理。 

（4）根据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你公司在交割日后立即启动

交割日重庆宜化剩余未回款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核查程序，对于 

“无法确认”的有关款项，由你公司按评估价值扣除已收回金额和函

证走访后确认的金额剩余的差值进行回购，“无法确认”债权的时间

为交割日二个月。请你公司说明交割日重庆宜化剩余未回款的应收账

款和预付账款的形成原因、金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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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你公司进行核查和回购的进展情况，及相关的会计处理过程。 

（5）根据你公司重组方案，你公司将力争在重庆宜化股权交割

日后 6个月内解除你公司对重庆宜化及其子公司的担保，此外你公司

2019年 1月 9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9年 1月 25日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重庆宜化及其子公司的担保议

案。请你公司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发出日，你公司对重庆宜化及其子公

司的担保余额，相关担保解除进展情况及未来计划。 

5.关于其他股权投资处置事项。请你公司说明处置武汉宜化塑业

有限公司、宜昌好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过程，投资收益确认的时点与依据。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9,420.67万元，其中坏账损失 2,609.82万元，存货跌价损失 15,743.14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812.1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下列问题，并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报告期应收账款余额由期初 22,947.67万元下降至 11,492.04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在本期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较上年大幅下降的情况

下，本期坏账损失计提 2,609.82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332.24%的原

因及合理性。 

（2）报告期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15,743.14 万元，增幅达

333.18%，主要为开发产品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14,132.87万元。请你公

司详细说明相关房地产业务建设及销售情况，开发产品出现减值的原

因及相关跌价损失的计算依据与计提过程。 

（3）结合报告期你公司化工产品的销售与毛利情况、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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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你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计划等，说明报告期你公司计提存货（除

开发成本与开发产品外）跌价准备及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完整性。 

7.关于销售费用。你公司本期销售费用 2.33亿元，较去年同期上

升 25.46%，根据年报本期销售费用大幅上涨的原因是公司主要产品

氯化铵增值税率由 13%调整为 11%，公司调整销售运输结算方式，由

两票制改成一票制，导致运费上涨所致。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增值税调

整、运输结算方式改变导致销售费用大幅增长的具体含义与金额，相

关会计处理方式，是否导致你公司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同时上升，并

说明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大幅增长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

见。 

8.关于停工损失。报告期内，你公司停工损失达到 1.28亿元。请

你公司详细说明以下问题： 

（1）报告期停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停工原因、时间、期限、

涉及生产线以及对应产品。 

（2）停工损失的主要构成，相关费用的计提和测算依据，年度

报告审计师发表意见。 

（3）未来预计停工情况、产生损失及对公司的影响。 

（4）相关停工事项是否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9.关于其他收益。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其他收益 3,594.78 万元，

其中 2,887.30万元为“与生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请你公司说明“与

生产相关”的其他收益具体含义与构成，全年其他收益金额较前三季

度其他收益增加 2,937.69万元的原因，相关政府补贴款项是否已实际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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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往来款项。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项下“往来款”期末

余额为 4,768.15万元，同比增长 975.55%；其他应付款项下“往来款”

期末余额 16,055.44 万元，同比增长 700.11%。请你公司说明前述往

来款具体内容、对手方名称及对应金额，同比大幅增加的原因。 

11.关于在建工程。2018 年末，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1.49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1亿元，增幅 209.51%。请你公司说明下列问题，

年度报告审计师发表意见： 

（1）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项目名称为“其他”

的项目本年增加金额达 1.23亿元，转入固定资产 0.93亿元，其他减

少金额 0.48 亿元，请说明“其他”项目的具体含义与主要构成，本

期其他减少的主要原因。 

（2）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中，资金来源为“其他”

的具体含义，说明利息资本化累计金额计算的准确性。 

（3）“环益公司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期末余额为 2,976 万元，

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4.31%。请你公司说明该项目自立项以来

内外部实施条件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项目进展较为缓慢的原因及是否

有后续融资安排。 

12.年报中部分信息存在遗漏，请对年报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披露： 

（1）第四节第二小节中“（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

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除商品房销售收入以外的主要产品

情况。 

（2）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附注中补充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相应数据。 

（3）存货附注下按格式披露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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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你公司全面核查年度报告，是否存在其他信息遗漏，如

有请补充更正。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并在 2019年 4月 1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

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9年 4月 8日 

 

 

 

 

 

 

 

 

 

 


